附件2
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区直部门职责分工
1.区住建局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全面加强经营性自建房监管，牵头组织开展专项整治工作，排查自建房结构安全问题，指导房屋市政领域工程项目施工人员集中租住自建房安全管理，推进城镇房屋、农村房屋综合管理信息平台信息录入，推进信息共享，建立健全全链条监管机制；
2.区应急管理局负责房屋安全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工作，按职责指导用作工贸企业生产经营场所的自建房安全管理；
3.区委宣传部负责指导用作影院的自建房安全管理；
4.区委统战部负责指导宗教活动场所安全管理；
5.区教育局负责指导用作学校、幼儿园及职责范围内教育培训机构的自建房安全管理，指导加强学校和学生校外自主租住自建房、由教育部门主管的校外集中活动场所的安全管理；
6.区工信局负责指导用作民爆企业及用作商贸企业经营场所的自建房安全管理，指导行业领域内工程项目施工人员集中租住自建房安全管理；
7.市公安局上党分局负责指导用作旅馆的自建房特种行业许可证复核检查工作；
8.区民政局负责指导用作养老机构和设施的自建房安全管理；
9.区司法局负责配合有关方面完善城乡房屋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法治保障；
10.区财政局负责做好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经费保障；
11.区自然资源局负责指导自建房依法依规用地，对违法用地（不含农村宅基地）建设、对主城区规划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上未取得规划许可或未按照规划许可建设的行为严查严管，做好地质灾害风险排查；
12.市城市综合行政执法队上党大队负责对区住建部门移交的住建领域内涉及自建房安全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13.区农业农村局按职责负责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有关工作；
14.区文旅局负责指导用作文化和旅游公共设施的自建房安全管理，指导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自建房安全管理；
15.区卫体局负责指导用作医疗卫生机构的自建房安全管理；
16.区交通局、水利局、能源局负责指导行业领域内工程项目施工人员集中租住自建房安全管理；
17.区市场监管局负责指导自建房食品经营许可复查工作；
18.区行政审批局负责指导房屋综合管理信息化建设等相关工作，指导自建房涉及的市场主体登记注册信息的共享推送，推动将房屋安全鉴定作为自建房办理相关经营许可开展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
19.区体育服务中心负责指导体育系统内的体育场馆和经体育部门备案的体育经营活动场所的自建房安全监管；
20.区消防救援大队负责依法对达到《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自建房消防安全进行管理，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以下自建房的属地乡镇（街道）、公安派出所、所属行业部门进行业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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